
  113學年度臺南市博愛國小提升學習扶助計畫成效方案 

一、目的： 

提升學習扶助施測成效與學生入班受輔之意願。 

二、內容： 

每學年度因應教育部學習扶助計畫及實際入班人數開班，為提升

入班受輔授課之成效，擬定相關執行計畫，以利廣為開班進行授

課。另訂定獎勵辦法，提升學生於成長測驗及篩選測驗中之作答

意願及耐心，以利找出真正需要受輔之目標學生。 

三、實施辦法： 

(一)提升學習扶助入班受輔意願 

1.參加者鼓勵：發放獎勵品一份。 

2.校內學習楷模獎鼓勵：參與授課表現優良者(含成績進步、態度向   

  上)，頒發校內獎狀與獎品一份。 

3.全勤獎鼓勵：參與該期學習扶助中，出席率百分百之學生，頒發全

勤獎狀與獎品  一份。   

4.進步獎鼓勵：施測有進步者，頒發獎勵品一份。 

  

(二)提升施測作答意願與態度 

1.增加施測人員 

  (1)編列施測費，安排有意願的老師協助學生施測，每一節施測人

數以不超過10人為限；施測教師於施測過程中協助指導電腦上

機操作不嫻熟的問題並從旁鼓勵學生正面作答。 

  (2)請學習扶助授課老師於測驗期間，利用學習扶助時段協助施測

入班受輔之學生(一節課1人為限 )，施測過程中施測過程中協

助指導電腦上機操作不嫻熟的問題並從旁鼓勵學生正面作答。 

 



2.合格獎勵 

  凡測驗合格就發放獎勵之學用品。  

四、預期成效 

1.提升學生入班受輔意願度，透過學習建立興趣及自信心。 

2.頒贈獎勵，建立學生對施測結果的正面態度進而激勵成長與進步。 

五、經費來源 

受輔學生部分之獎勵由學習扶助行政費支出，其餘獎勵品由本校家

長會挹注經費，以利運作。 

 

六、本計畫經校長核可，經學習扶助小組會議討論決議後公布實施。 

 

承辦人:                        處室主任:                     校長:  

 

 


